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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账 龄 2018 年至 2019 年迁

徙率
2019 年至 2020 年迁徙
率

2020年至 2021
年迁徙率

15-21 历史期间
平均迁徙率

1年以内迁徙至 1-2年 23.22% 19.31% 22.71% 22.17%

1-2年迁徙至 2-3年 55.18% 77.87% 45.74% 53.91%

2-3年迁徙至 3-4年 58.96% 70.64% 78.35% 69.70%

3-4年迁徙至 4-5年 85.21% 84.62% 75.31% 75.84%

4-5年迁徙至 5年以上 71.25% 59.12% 86.99% 60.96%

5年以上迁徙至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 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
最终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如下：

账 龄 2021年预期信用损失率 2021 年公司执行的账龄计提
比例

1年以内 3.85% 5.00%

1-2年 17.37% 10.00%

2-3年 32.22% 30.00%

3-4年 46.23% 50.00%

4-5年 60.96% 5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2. 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公司应收账款在期后回款 66,368.00万元。
3. 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准确性、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 公司账龄计算的信用损失准备
单位：万元

账 龄 2021年应收账款余额 预期信用损失率 预期信用损失准备金
额

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

1年以内 121,249.19 3.85%% 4,668.09 6,062.46

1-2年 25,353.46 17.37% 4,403.90 2,535.35

2-3年 10,670.01 32.22% 3,437.88 3,201.00

3-4年 19,943.24 46.23% 9,219.76 11,081.95

4-5年 6,294.98 60.96% 3,837.42 3,232.60

5年以上 6,674.03 100.00% 6,674.03 6,674.03

合 计 190,184.91 32,241.08 32,787.39
(2) 同行业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以岭药业（002603) 165,507.61 4,440.32 2.68%
香雪制药（300147） 115,903.00 6,231.18 5.38%
太极集团（600129） 194,192.25 14,593.08 7.51%
昆药集团（600422） 206,832.92 20,264.06 9.80%
步长制药（603858） 162,847.62 9,718.35 5.97%
平均数 6.27%
中位数 5.97%
公司 190,184.91 32,787.39 17.24%

根据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的预期信用损失准备金额为 32,241.08 万元，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
32,787.39万元，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大于预期信用损失金额。同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公司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平均数和中位数，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 按承兑行补充披露未到期票据余额结构。 结合银行信用等级、票据追索继续涉入责任，说明
是否应终止确认该类金融工具

回复：
1. 按承兑行划分期末未到期票据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银行类别 金额

六家大型商业银行 5,533.94

九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37,326.87

其他银行 28,701.73

合计 71,562.54

2. 结合银行信用等级、票据追索继续涉入责任，说明是否应终止确认该类金融工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第七条规定，企业在发生金融资产

转移时，应当评估其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程度，并分别下列情形处理：(1) 企业转移
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 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
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2) 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 应当继
续确认该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5号》的规定，企业对采用附追索权方式将持有的金融资产背书转让，
应确定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是否已经转移， 如企业已将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为大型商业银行、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和其他银行。 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为银行，具有较高的信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获支付的可能
性较低,同时，公司过往经营过程中，未发生过被背书人或银行因票据无法承兑向公司追索的情形,因
此在票据背书转让或贴现时可以认为相关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期末对已背
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终止确认是合理的。

(四) 上述款项主要欠款方与公司控股股东、5%以上股东、董监高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公司前十欠款方明细如下：

序号 前十名欠款方 注册地
法 定
代 表
人

公司股东 主要经营范围

1 四川省医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本专项说明五(五)所述

2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长沙市

王 毅
清

湖南达嘉维康
医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
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消毒用品、二类精神
药品、蛋白同化制剂及钛类激素等

3 辽宁普升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省
沈阳市

刘 桂
芝

张桂萍、 张宝
福

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药品零售，
保健食品销售；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

4 吉林省鹏曜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
长春市

徐 晓
威

韩荣芹、 盛秀
兰

中成药、抗生素、化学药制剂、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保健用品批发

5 保定市久展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河北省
保定市

崔 宏
军

天津领先药业
连锁集团有限
公司、孙顺利、
高金长、 孙武
利、吕东菊等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体外
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冷藏冷
冻药品、 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 生物制品批
发；中成药、中药饮片、生化药品、化学制剂、
抗生素制剂、冷藏冷冻药品零售

6 周口市天久康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
周口市 宋伟

宋伟、王德礼、
闫伟民、 蒋保
华、赵建中、侯
力中、 王大勇
等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医疗用毒性药品、
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药品；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保健
品、保健食品、糖果销售

7 湖北同美医药有限公司 详见本专项说明五(五)所述

8 湖北瀚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武汉市

袁 文
惠

袁文惠、 陈文
先

化妆品的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日用百货、
化妆品的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制剂、生化药品（不含冷藏冷冻药品）、二类、
三类医疗器械的批零兼营；货物、技术进出口

9 上海上药雷允上医药有限公司 详见本专项说明五(五)所述

10 安徽万春医药有限公司? 安徽省
合肥市

刘 新
宇

刘新宇、 刘新
伟

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二类精神药品、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医疗器械、日用
品生产加工、销售，化妆品的销售、保健食品
销售

公司主要欠款方与公司控股股东、5%以上股东、董监高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按逾期情况披露你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结构，说明你公司已采取的催收措施，评价措施有效
性

回复：
1. 按逾期情况披露你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结构
公司与各经销商签订的业务合同条款要求每年 5月 30日和 11月 30日前两次结清所有货款。 考

虑到销售渠道下沉和多年业务合作关系，实际执行中将信用期延长至 1 年，按此标准统计，公司应收
账款余额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 龄 期末账面余额
信用期内（1年以内） 121,249.19
逾期 68,935.73
其中：1-2年 25,353.46
2-3年 10,670.01
3-4年 19,943.24
4-5年 6,294.98
5年以上 6,674.04
合 计 190,184.92

2. 已采取的催收措施和措施的有效性
公司加大对逾期应收账款的催收，采取以下催收措施：(1) 建立逾期台账，财务部门与销售部门通

过定期或不定期与客户对账等方式，核实逾期金额、期限，积极联系客户有效回款；(2) 销售部门制定
明确的总体回款计划和分区域的回款计划，每月核对实际回款金额和回款计划，将销售回款作为销售
提成的主要考核依据；(3) 对拖欠时间过长， 风险较大的应收账款积极采取律师函及法律诉讼形式予
以解决。

通过公司积极催收，2021年度部分逾期客户在无新增销售情况下回款 3,238.77万元。
八、2021年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人民币 8.6亿元，跌价准备为人民币 1,508.14万元。 请你公

司：(一) 补充说明原材料、库存商品等主要存货科目的品类明细数据，并披露库龄表、周转率等数据，
分析同比变动原因；(二) 补充说明你公司存货的内部管理制度，存货主要存放地点、仓库基本情况、人
员配置等，年末存货盘点情况及程序覆盖比率、减值测试情况及程序覆盖比率；(三) 结合主要存货计
价测试的具体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计
提比例较低的合理性；(四) 结合主营业务成本结构，说明产品成本的核算流程和方法，主营业务成本
的归集、结转是否完整、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存货单位成本与营业成本中的产
品单位成本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营业成本变动与存货变动存在背离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 8条）

(一) 补充说明原材料、库存商品等主要存货科目的品类明细数据，并披露库龄表、周转率等数据，
分析同比变动原因

回复：
1. 原材料主要品类明细数据、库龄情况和周转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原材料余额为 36,478.14 万元，公司的原材料品种较多，根据大类

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品 类 年初余额 本年入库 本年出库 年末余额 变动金额 周转次数 库龄[注]
原料药 4,195.68 11,419.62 11,227.99 4,387.31 191.63 2.62 1年以内
中药饮片 427.13 3,641.08 3,492.84 575.37 148.24 6.97 1年以内
矫味剂 832.03 3,052.01 3,000.59 883.45 51.42 3.50 1年以内
胶凝剂 229.88 1,671.39 1,636.14 265.13 35.25 6.61 1年以内
溶剂 143.96 1,393.55 1,333.59 203.92 59.96 7.67 1年以内
提取物类 36.69 1,008.74 989.29 56.14 19.45 21.31 1年以内
着色剂 49.46 494.82 504.48 39.80 -9.66 11.30 1年以内
填充剂 80.58 541.89 496.58 125.89 45.31 4.81 1年以内
润滑剂 16.74 249.90 220.79 45.85 29.11 7.06 1年以内
中药提取物 58.03 193.24 219.13 32.14 -25.89 4.86 1年以内
化学物质 25.78 140.53 124.82 41.49 15.71 3.71 1年以内
其他 79.28 211.91 239.89 51.30 -27.98 3.67 1年以内
原辅料小计 6,175.24 24,018.68 23,486.13 6,707.79 532.55 3.65

根和根茎类 26,360.14 22,905.12 25,618.67 23,646.59 -2,713.55 1.02 1年以内
1年以上

果实类 1,089.73 8,197.21 8,785.80 501.14 -588.59 11.05 1年以内
花类 2,771.92 6,955.37 7,892.72 1,834.57 -937.35 3.43 1年以内
动物类 1,334.39 4,766.35 5,620.54 480.20 -854.19 6.19 1年以内
全草类 1,062.39 2,535.24 2,679.23 918.40 -143.99 2.71 1年以内
种子类 383.61 2,083.75 2,364.03 103.33 -280.28 9.71 1年以内
果壳类 271.41 1,294.11 1,565.52 -271.41 11.54 1年以内
茎类 227.70 1,450.39 1,555.90 122.19 -105.51 8.89 1年以内
茎叶类 258.33 1,454.21 1,467.32 245.22 -13.11 5.83 1年以内
叶类 145.30 1,380.58 1,430.81 95.07 -50.23 11.91 1年以内
菌核类 21.17 904.78 893.50 32.45 11.28 33.33 1年以内
矿物类 4.08 914.70 805.24 113.54 109.46 13.69 1年以内
饮片 196.42 403.14 521.36 78.20 -118.22 3.80 1年以内
其他 1,059.10 5,221.84 4,681.49 1,599.45 540.35 3.52 1年以内
中药材小计 35,185.69 60,466.79 65,882.13 29,770.35 -5,415.34 2.03
合 计 41,360.93 84,485.47 89,368.26 36,478.14 -4,882.79 2.30

[注] 公司主要原辅料和中药材的库龄在 1年以内，部分结存金额较大且库龄较长的原材料，公司
已抽样送至外部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药效符合相关要求，原材料减值风险较小

原材料分为原辅料和中药材，基本为公司日常大宗所需。 原辅料综合周转率 3.65次，中药材综合
周转率 2.03次，原材料周转率 2.30次，整体周转情况较好。

公司原辅料年末余额较年初余额略有增加，中药材年末余额较年初余额有一定下降，系年末产成
品生产有一定增加所致。

2. 库存商品主要品类明细数据、库龄情况和周转率，分析同比变动原因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库存商品余额为 35,403.58 万元，公司的库存商品品种较多，根据

剂型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剂 型 年初余额 本年入库 本年出库 年末余额 变动金额 周转次数 库龄[注]

片剂 4,490.85 40,065.24 34,906.67 9,649.42 5,158.57 4.94 1年以内

颗粒剂 6,730.71 35,105.40 33,418.87 8,417.24 1,686.53 4.41 1年以内

软胶囊剂 3,486.74 24,878.59 24,549.48 3,815.85 329.11 6.72 1年以内

胶囊剂 6,045.88 17,044.63 15,725.85 7,364.66 1,318.78 2.35 1年以内

糖浆剂 1,150.02 11,303.83 8,602.22 3,851.63 2,701.61 3.44 1年以内

喷雾剂 528.35 3,569.82 3,304.52 793.65 265.30 5.00 1年以内

医疗保健 67.83 659.66 657.73 69.76 1.93 9.56 1年以内

丸剂 184.45 646.90 520.60 310.75 126.30 2.10 1年以内

酊剂 10.71 253.10 259.54 4.27 -6.44 34.65 1年以内

栓剂 58.76 117.03 159.18 16.61 -42.15 4.22 1年以内

混悬剂 24.66 136.33 149.65 11.34 -13.32 8.31 1年以内

煎膏剂 44.05 252.15 142.15 154.05 110.00 1.44 1年以内

其他 717.02 1,919.11 1,691.78 944.35 227.33 2.04 1年以内

合 计 23,540.03 135,951.79 124,088.24 35,403.58 11,863.55 4.21

[注] 公司主要库存商品的库龄在 1年以内，小额库存商品在 1年以上
公司各剂型产品周转次数均在 1次以上，销量前十周转次数均在 2次以上，周转情况较好。
公司片剂期末库存增加较大，为维 C 银翘片和牛黄解毒片增加所致，系备货需要，该两类产品销

售情况较好；公司糖浆剂期末库存增加较大，为咳速停糖浆增加所致，系因疫情影响，治疗咳嗽和感冒
类产品销售未达到预期。

(二) 补充说明你公司存货的内部管理制度，存货主要存放地点、仓库基本情况、人员配置等，年末
存货盘点情况及程序覆盖比率、减值测试情况及程序覆盖比率

回复：
1. 存货的内部管理制度
公司存货分为原材料（原辅料和中药材）、产成品、在产品、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和消耗性生物资

产，相关内部管理制度主要有《财务部管理制度》《财务盘点制度》《供应储运部岗位职责》《仓库管理制
度》和《储运管理制度》。 该类制度对公司存货财务管理、存货盘点管理、存货类岗位职责、仓库管理和
储运管理方面进行规范。

2. 存货主要存放地点、仓库基本情况、人员配置

公司主体 存货类别 仓库类别 仓库地点 人 员 配 备
数量

贵州百灵
公司

原材料

二号楼 3楼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3
厂部仓库 A4-2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2
八号楼（红楼)仓库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1
帆布厂仓库 安顺市西秀区紫云路 87号 1

库存商品
二号楼 1楼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4
八号楼立体仓库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3
贵阳仓库 贵州观山湖区三汇物流园 18

半成品 提取一、二车间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1

包装物低耗品
二号楼 1、2楼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6
三期仓库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2

中药材

四号楼 2楼、3楼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4
十二号楼 5楼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3
厂部仓库 A2、3、4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3
帆布厂仓库 安顺市西秀区紫云路 87号 2

生物资产
赫章基地 毕节市赫章县 1
紫云基地 安顺市紫云县 5
大寨基地 安顺市镇宁县 8

正鑫药业

原材料 正鑫药业库房 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场坝产业区
1

包装物低耗品 正鑫药业库房 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场坝产业区

库存商品
贵阳仓库 贵州观山湖区三汇物流园 1
正鑫药业库房 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场坝产业区 1

和仁堂药业

原材料 和仁堂药业库房 贵阳市修文县药区大道扎佐镇万江社区
1

包装物低耗品 和仁堂药业库房 贵阳市修文县药区大道扎佐镇万江社区

库存商品
贵阳仓库 贵州观山湖区三汇物流园 1
和仁堂药业库房 贵阳市修文县药区大道扎佐镇万江社区 1

西藏金灵 库存商品 产成品库房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 2

云南红灵
原材料 红灵库房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工业园
区生物食品加工片区 1库存商品 红灵库房

包装物低耗品 红灵库房
贵州医院 存货 贵州医院库房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258号 1
长沙医院 存货 长沙医院库房 长沙市雨花区新建西路 117号湘凯综合楼 1
生物肥业 存货 生物肥业库房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工业园区(两六路) 1
纯净水公司 存货 纯净水公司库房 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凌云路 1

3. 年末存货盘点情况及程序覆盖比率
公司年末对原材料进行全部盘点，涵盖所有主材、辅材和中药材；对存放在各厂区内及厂区外的

产成品进行全部盘点；对已入库的自制半成品进行全部盘点；对在生产线上的在产品进行查看并进行
合理估算；对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进行全部盘点；对消耗性生物资产相关的各个基地进行现场盘点。

公司 2021年末存货盘点覆盖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盘点金额 盘点比例

原材料 36,478.14 36,478.14 100.00%

库存商品 35,403.58 35,403.58 100.00%

在产品 8,622.62 8,622.62 100.00%

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 3,245.08 3,245.08 100.00%

消耗性生物资产 2,238.11 2,238.11 100.00%

合 计 85,987.53 85,987.53 100.00%

4. 减值测试情况及程序覆盖比率
公司年末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原材料和主要包装物参考最新市场采购单价进行测试；对于

库存商品参考最近销售单价测算未来可变现净值进行测试；对于存在跌价迹象产成品对应的在产品，
参考对应产成品最近销售单价、仍需投入成本和税费等测算未来可变现净值进行测算；消耗性生物资
产按产出生物资产的单位成本是否低于市场单位成本进行测算。

经统计，公司 2021年末减值测试程序覆盖比例情况如下：
项 目 期末余额 减值测试金额 测试比例

原材料 36,478.14 35,538.64 97.42%

库存商品 35,403.58 34,300.40 96.88%

在产品 8,622.62 2,812.73 32.62%

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 3,245.08 2,299.22 70.85%

消耗性生物资产 2,238.11 2,238.11 100.00%

合 计 85,987.53 77,189.10 89.77%

(三) 结合主要存货计价测试的具体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计提比例较低的合理性

回复：
1. 主要存货计价测试的具体情况
(1) 2021年末原材料跌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品 类 期末跌价金额 其中：过期跌价 其中：降价跌价
原料药（原辅料） 99.75 48.07 51.68
种子类（中药材） 10.63 10.63
合 计 110.38 48.07 62.31

(2) 2021年末库存商品跌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剂 型 期末跌价金额 其中：过期跌价 其中：降价跌价
胶囊剂 213.04 61.68 151.36
颗粒剂 311.71 143.98 167.73
喷雾剂 38.97 38.97
片剂 595.52 97.87 497.65
糖浆剂 0.11 0.05 0.06
丸剂 27.00 1.99 25.01
医疗保健 16.80 15.56 1.24
合 计 1,203.15 360.10 843.05

公司对过期产品全额计提跌价准备，对于经过减值测试显示存在跌价的产品，根据账面价值与可
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跌价准备，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2.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账面余额[注] 跌价准备[注] 计提比例
以岭药业(002603) 169,146.55 1,871.98 1.11%
香雪制药(300147) 81,073.06 4,926.70 6.08%
太极集团(600129) 232,932.30 4,964.35 2.13%
昆药集团(600422) 192,484.42 4,125.40 2.14%
葵花药业(002737) 71,802.41 838.56 1.17%
平均数 2.53%
中位数 2.13%
贵州百灵(002424) 85,987.53 1,508.15 1.75%

[注] 存货期末账面余额和跌价准备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年度报告
经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略低于同行业平均数和中位数。 香雪制药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高， 若不将香雪制药纳入可比公司， 同行业可比公司计提比例的平均数为
1.64%，与公司计提比例的 1.75%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 结合主营业务成本结构，说明产品成本的核算流程和方法，主营业务成本的归集、结转是否
完整、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存货单位成本与营业成本中的产品单位成本是否存
在明显差异，营业成本变动与存货变动存在背离的合理性

回复：
1. 主营业务成本结构和产品成本的核算流程和方法
(1) 主营业务成本结构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制造费用包括辅助生产人员职工薪酬、
燃料及动力、设备折旧等费用。

(2) 产品成本的核算流程和方法
公司主要生产医药产品，按照以销定产、以产定购并同时保持合理库存的模式进行采购和生产。

按生产指令核算产品成本归集料工费，公司采用实际成本法核算产品成本，各产品间成本核算流程和
方法不存在重大差异。

1) 直接材料归集、分配及结转方法
生产车间根据具体生产指令进行所需原辅包装物料的领用，领用时需填写相应的领料单，仓库部

门复核领料单，复核之后进行相应材料发出处理及录入系统。 按当月各种材料的实际领用量和移动加
权平均单价计算各直接材料的投料成本，并按生产批次进行归集，直接计入各批次产品的直接材料成
本。

2) 直接人工归集、分配及结转方法
生产部门按照实际发生的人工成本录入金蝶 K3系统；财务部门负责按照生产工时在各产品之间

结转分配至各产品。
3) 制造费用归集、分配及结转方法
公司设置“制造费用” 科目，分类别核算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耗用的辅助生产人员职工薪酬、燃料

及动力、设备折旧、物料消耗等。 月末，公司财务部根据归集的制造费用按照各产品实际耗用工时占比
进行分配。

2. 主营业务成本归集和结转的完整性，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从领用原材料、原辅料、包装物，核算职工薪酬，归集制造费用等，汇总结转到生产成本，最终完工

结转至产成品，公司完成销售确认收入并结转产品成本到主营业务成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3. 存货单位成本与营业成本中的产品单位成本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营业成本变动与存货变动存
在背离的合理性

(1) 抽取公司结转营业成本在 1,000.00 万元以上且期末结存库存商品 500.00 万元以上的产品进
行存货期末单位成本与本期营业成本中产品单位成本的差异分析如下：
存货名称 差异率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 3.92%
维 C银翘片 4.73%
金感胶囊 0.16%
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2.89%
咳速停糖浆 2.91%
维 C银翘片 3.11%
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 4.14%
咳速停糖浆 -2.31%
牛黄解毒片 3.09%
风热感冒颗粒 1.45%
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4.18%
牛黄解毒片 -4.33%
维 C银翘片 -3.78%

公司存货期末单位成本与营业成本中产品单位成本无较大差异。
(2) 公司营业成本和存货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末
/2021年度

2020年末
/2020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成本 124,971.30 134,021.50 -9,050.20 -6.75%
存货 85,987.53 79,665.05 6,322.48 7.94%

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减少，主要系 2021年度不再合并大健康运营公司。 大健康运营公司 2020年
营业成本为 25,782.28万元，剔除该因素后，2021年度营业成本较 2020年度增加 16,732.08 万元，与存
货变动方向一致。

九、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为 11.14 亿元，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賾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为负，但均未计提减值准备。 结合各项资产各
期经营情况、盈利预测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测试结果的公允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 9条）

回复：
（一）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海扶公司）于 1999 年 2 月 23 日在重庆两江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202809852N的营业执照。 历经增资
和引入新股东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重庆海扶公司股本 36,986.32 万元，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14,210.76万元。重庆海扶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余额
为 36,947.84万元。

各期经营情况：
根据投资时点公允价值持续计量调整后的重庆海扶公司近三年经营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末
/2021年度

2020年末
/2020年度

2019年末
/2019年度

流动资产 25,973.11 28,844.56 34,314.33

非流动资产 109,307.09 109,713.05 112,170.53

资产合计 135,280.20 138,557.61 146,484.86

负债合计 9,343.68 9,257.61 10,687.19

所有者权益 125,936.52 129,300.00 135,797.67

营业收入 22,402.40 17,345.87 17,662.96

净利润 -5,781.13 -6,497.67 -10,077.65

重庆海扶公司在投资时点公允价值持续计量前的资产负债率较低，营业收入规模稳步增长，净利
润近两年基本维持在两千万元至三千万元之间。 在投资时点公允价值持续计量调整后的近三年经营
数据，虽然每年都有一定亏损，但亏损额在逐年减少，调整内容为增资入股时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
值部分的折旧与摊销。

重庆海扶公司未做盈利预测。
重庆海扶公司 2021 年引入新股东，按照每股 4.93 元的作价入股，公司对其投资的每股享有净资

产 3.38元。
公司聘请开元资产评估公司对公司持有的重庆海扶公司的投资进行估值， 开元资产评估公司出

具了《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重庆海扶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可收回金额的估值报告》（开元评咨〔2022〕0027号）， 截至估值基准日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持有重庆海扶公司 28.90%股权的可收回金额估值大于账面价值。

重庆海扶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最近一次引入新股东每股作价金额超过其每股净资产，公司聘请的
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显示可收回金额估值大于账面价值， 公司对重庆海扶公司的股权投资
不存在减值迹象。

（二）成都赜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赜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赜灵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00MA6BWDEU2B 的营业执照。
历经增资和引入新股东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成都赜灵公司实收资本 26,825.01 万元，资本公
积（资本溢价）5,675.99万元。 本公司对其投资余额为 8,607.21万元。

成都赜灵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末
/2021年度

2020年末
/2020年度

2019年末
/2019年度

货币资金 10,321.55 2,224.70 66.81
流动资产 10,547.57 2,329.82 315.91
开发支出 19,334.00 19,334.00
非流动资产 20,414.89 19,781.42 3,391.81
资产合计 30,962.46 22,111.24 3,707.72
负债合计 775.08 534.37 198.54
所有者权益 30,187.38 21,576.87 3,509.18
研发费用 1,613.43 642.67 739.19
其他收益 1,275.70 474.64
净利润 -889.49 -533.31 -890.82

成都赜灵公司虽然自成立年度起一直亏损，但整体亏损金额较小且基本用于药品研发支出，无大
额经营性费用支出和非经营性支出，同时成都赜灵公司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和开发支出，负债余额很
小。

成都赜灵公司未做盈利预测。
成都赜灵公司 2021年 12月引入新股东，按照 1：2.48作价增资，公司对其投资享有的每元净资产

为 1.13元。
成都赜灵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正处于研发期，最近一次引入新股东的作价高于其单位净资产，公

司对成都赜灵公司的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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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2-044
债券代码：128120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4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24,000 股，占公

司目前股本总额 131,683,216股的 0.4739%；
2、本次限制性股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在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

注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卫明先生、马继勇先生回避表
决。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20年 1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2、2020年 1月 22日至 2020年 2月 1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巨潮资讯网和公
司官方网站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3、2020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联诚精密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对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4、2020年 5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向 54名激励对象授予 160万股限制性股票，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
予日为 2020年 5月 12日，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本次授予及相关调整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5、2020年 5月 12日，公司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公司向 54 名激励
对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160 万股，并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20年 6月 3日。

6、2021年 5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624,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06,080,708股的 0.5882%。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2年 5月 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624,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31,683,216股的 0.4739%。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1、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限售期分别为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上市之日起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上市之
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0%。 本次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0年 5月 12日，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限售期将于 2022年 6月 2日届满。

2、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 以 2018年和 2019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21 年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
（2） 或者以 2018 年和 2019 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

（1）公司 2021年营业收入为 1,210,575,302.11元，相比 2018
年和 2019 年营业收入平均值 706,611,969.38 元增长率为
71.32%；
（2）公司 2021 年净利润为 74,201,353.19 元，相比 2018 年
和 2019 年净 利润 平均值 45,629,265.06 元增长 率为
62.62%；
公司两项业绩指标均满足考核要求。

4、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标准划分为 A、B、C、D�四个档次，考
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
除限售的比例：
考 核 结
果 A B C D

标 准 系
数 1.0 0.8 0.5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A、B、C， 则上
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可按照本
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解除限售，当期未解除限售部
分由公司回购注销；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
果为 D，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
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限
售额度，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及具体适用根据《山东联诚精密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确定。

54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达标， 当期可解除限
售比例为 100%。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公司拟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情况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54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62.40 万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0.4739%，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1 吴卫明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30,000 39,000 52,000
2 左衍军 高级管理人员 130,000 39,000 52,000
3 周向东 高级管理人员 130,000 39,000 52,000
4 解云龙 高级管理人员 130,000 39,000 52,000
5 马继勇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33,999 70,200 93,599
6 宋志强 高级管理人员 234,000 70,200 93,600
7 邱秀梅 高级管理人员 52,000 15,600 20,800
8 参与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1,040,000 312,000 728,000
合计 2,079,999 624,000 831,999

四、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差异说明
鉴于公司实施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权益分派前总股

本 81,600,4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99999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同时，2020 年度送红
股 0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999998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81,600,450股，分红
后总股本增至 106,080,568股。 根据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600,000股调整为 2,079,999股。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数量及人员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一致。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已达考核目标，54 名激励对象的个人

绩效考核结果均达标，满足《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人员为 54人，解除
限售股数为 62.40万股，同意公司在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届满后，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
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等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
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本次 54名激励对象的 62.40万股限制性股票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公司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解除限售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4、董事吴卫明、马继勇先生属于《激励计划》受益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经审核，同意公司在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届满后，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 名激励对象按

《激励计划》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
七、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即将届满，业绩

指标等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满足《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54名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共计 62.40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锁事项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

批准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解锁的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锁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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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30日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 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振生先生主持。通知于 2022年 5月 25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应出
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即将届满，业绩指标等解除限售条件
已达成，满足《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54名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共计 62.40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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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30日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 6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
议由董事长郭元强先生主持。 通知于 2022年 5月 25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应出席会议
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 54名激励对象的 62.40万股
限制性股票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解除限售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根据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在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届满后，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按《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文
件。

公司董事吴卫明先生、马继勇先生为本激励计划的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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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6 － 2022/6/7 2022/6/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5月 17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0,1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00,050,000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6 － 2022/6/7 2022/6/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首发限售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1）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

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实际税负
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 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税务主管机关申报缴纳。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

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相关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
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 10%的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5元。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若 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由公司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5元。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 0.5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0978935
特此公告。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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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61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7 2022/6/8 2022/6/8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5月 23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4,02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1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1,252,2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7 2022/6/8 2022/6/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李民、李晓昱、齐明、全杨、上海海优威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1 元；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1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
计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54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4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
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 QFII 股东执
行。

（4）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549元。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
民币 0.61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如对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58964211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